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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理 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我依法接受甲公司委托，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，担任肖某上诉甲公司案，被上诉人甲公司的诉讼代理人，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
一、有关诉讼主体。

（一）本案所涉及《承包合同》的权利义务主体为乙公司和丙公司。被上诉人因合同权利义务部分的转让而承担了支付上诉人190万工程款的义务，该190万元工程款仅有7000元未付，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判决支付该7000元工程款及延期付款利息予以认可，服从判决。

（二）甲公司1999年7月20日声明，西十排十八间房及十排回填土、锅炉基础三项未达成协议，原始合同有效，上诉人接受认可了该声明，且从1999年7月20日起至2003年起诉被上诉人期间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。被上诉人1999年7月20日声明，与被上诉人认可声明的事实证明，声明所涉及合同内容未发生权利义务转让，被上诉人不属该部分内容的涉案诉讼主体，不应承担支付该部分内容所涉及工程款的义务。

（三）、被上诉人服从原审判决，并不意味着被上诉人应承担乙公司与丙公司《承包合同》的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义务。

二、字据的内容表明，被上诉人1999年7月20日的声明（西十排十八间房，十排回填土，锅炉基础三项未达成协议，原始合同有效）不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欠条，该声明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。

（一）《承包合同》所涉及的工程设计没有锅炉房，建成的建筑物也无锅炉房，锅炉基础并不成立。

（二）众所周知，盖房得先打地基后砌墙，上诉人采用包人工费包材料费的承包方式承揽工程，不可能在上诉人作完地基之后，由工程发包方找他人进行回填土的工作，十排回填土另行索要工钱，是上诉人的无理要求。

（三）上诉人也认可西十排十八间，十排回填土，锅炉基础三项未达成协议，未达成协议部分的工程量多少？材料费多少？人工费多少？都处于不确定状态，既然工程量、材料费、人工费等数量都处于待定状态，上诉人主张的欠款数额没有事实依据。
三、有关诉讼时效：
（一）对于190万元工程款支付，被上诉人下欠7000元人民币未付，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。

（二）上诉人对被上诉人1999年7月20日的声明“西十排十八间房，十排回填土，锅炉基础三项未达成协议，原史合同有效”无论被上诉人是否符合被诉主体的条件，其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。

按上诉人的观点，被上诉人早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就应支付相关费用，而1999年7月20日被上诉人就以书面材料明确拒绝支付其额外要求费用时，上诉人就应知道其所谓的权利受到了侵害，其应在两年之内主张权利。自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1999年7月20日结算达成协议之后，上诉人在提起本诉之前近4年时间内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。

四、上诉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51027元的主张系重复主张权利。

1999年7月20日，双方的《协议书》已明确表示“甲公司与肖某此前的所有洽商自此协议制定之日起自行作废”，双方签订《协议书》时，以前所有洽商内容所涉及的费用已计入了总工程款190万元之内。

五、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西十排十八间房 ，十排回填土，锅炉基础三项未达成协议的工程款未进行实体审理，提出应另行解决，如二审法院对一审未进行实体审理的涉案标的直接审理作出判决，双方当事人都失去了上诉权利，显失公平。

本案的案由为追讨欠款纠纷，原审法院因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于1999年7月20日声明（西十排十八间房，十排回填土，锅炉基础三项未达成协议，原始合同有效）认为：甲公司对上述三项工程内容未认可，并未明确表示愿意受让并履行给付相应工程款的义务，现肖某要求甲公司直接承担履行义务的依据不足，应另行解决。因此，如上诉人坚持主张被上诉人声明未达成协议内容的权利，应另案起诉。

综上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。

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：李在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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